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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修订）村规民约（居民

公约）的过程中，里水镇各村（社区）

突出重点、找准着力点，瞄准群众意

见诉求和治理痛点难点，让村规民

约（居民公约）更具民主性、针对性

和实操性。

里水镇坚持发扬民主，广集民

智、广收民意，瞄准群众意见诉求制

定（修订）规约。各村（社区）制定

（修订）村规民约前，都会广泛征询

群众意见，听取驻村（社区）单位、村

（社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村（居）民代表、法律顾问（驻村

律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业

委会代表、企业代表、非户籍居民等

的意见建议。

以沙涌社区为例，该社区是里

水镇内出租屋数量最多的村（社

区），共有出租屋1292间。在下亨

田经济社，更是有着100多栋“握手

楼”，存在较大消防安全隐患，受到

村民的诟病。下亨田经济社广泛听

取民意后，因地制宜制定了出租屋

管理规定。

下亨田经济社通过班子审议，制

定村规民约，要求社内所有出租屋必

须购买出租房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以5层出租屋为例，向出租屋主收取

500元/年的保费，累计赔偿限额300

万元（30万元/人，上限10人）。该项

村规民约获得98%的居民代表决议

通过。目前，下亨田经济社所有出租

屋主均已完成投保，有效保障居民和

租户的人身财产安全，该做法获得许

多村民的支持和认可。

除此以外，里水镇还鼓励各村

（社区）结合自身实际，全面分析在

村务管理、基层治理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紧扣村情民情、村风民俗，将

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乡

村治理中的堵点痛点问题作为新增

条款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其

中，农村社区可根据自身实际需要，

制定专项性村规民约；城市社区可

选取一个群众诉求较突出的小区，

参照有关居民公约的要求，制定（修

订）一份小区公约。

以同声社区为例，该社区以小

区实际和群众需求为出发点，选取

了电动自行车停放问题较为突出的

金沙半岛小区作为试点，制定了更

接地气、更具针对性的电动自行车

文明公约，有效维护了小区公共秩

序，保障了居民的出行便捷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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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

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

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

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基础。2022年，里水镇委、镇政

府将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作为丰富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重要一环，通过制定“五必须五提倡”工作指

引推动基层民主治理，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推动

村民参与民主表决，强化群众自治在基层治理体系中

的地位和作用，引导群众从乡村治理的“旁观者”变为

“参与者”，形成民主自治长效管理的善治局面。

截至目前，里水镇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修订完善

工作已基本完成，村规民约（居民公约）100%全覆盖至

镇内40个村（社区）。

垃圾桶放家门口、烟头

随手扔在巷子里、占用集体

闲置地堆放杂物……从前

鹿眠经济社的人居环境，在

北沙村倒数。鹿眠经济社

社长李兆坚说：“我们想尽办

法督促村民整改，但都治标

不治本。归根到底还是村

民的集体意识不够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村

（居）民自治程度不足，导致

治理力量薄弱，成为里水基

层社会治理的一大痛点。

2022年7月，里水镇根据南

海区出台的村规民约工作

意见，指导各村（社区）规范

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基层治理改革迎来了曙光。

为了提高村规民约的

认同度和约束力，里水镇推

动村规民约在全镇落地落

实，分别召集相关部门、村

（社区）、经济社代表进行座

谈，研讨制定内容方向，又组

织村（社区）代表到外镇“取

经”，学习规约修订完善的先

进经验做法，通过近10场次

交流学习研讨，里水镇最终

制定了村规民约“五必须五

提倡”工作指引，并在7月

11日里水镇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现代化工作推进会上

发布，供各村（社区）作为制

定（修订）村规民约（居民公

约）的参考依据。

根据该工作指引，里水

镇各组织、村（居）民要坚定

不移坚持党建引领，自觉拥

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力

支持开展乡村振兴、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两违”行为整

治、村级工业园改造、人居环

境提升、卫生健康等工作，共

同推进本村（社区）发展，促

进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条款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打造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

社会治理格局。

在里水镇的统一部署

和科学指引下，40个村（社

区）按部就班全面开展村规

民约（居民公约）制定（修

订），征集民意、拟定草案、审

核把关、审议表决、备案公布

等环节一项不落，各个村（社

区）做到“见约亮约”。

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我管理、自

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行为

准则。里水镇致力于制定（修订）合

法合规、群众认可、管用有效的村规

民约，实现了“居民归属感和家园意

识增强、村社干部工作创新性提升、

干群关系拉近”的“三大转变”。

2022年8月起，北沙村鹿眠经

济社每月都会开展一次志愿服务月

活动，组织党员、村民代表、股东代

表等清理巷道和闲置地。在党员、

骨干的带头下，村民也纷纷走出家

门跟着一起干，如北沙村颐乐志愿

服务队伍的退休长者，发挥余热，自

发组织杂草修剪、落叶清理和花草

种植，及时帮助村里解决“四小园”

的日常管养问题。

村规民约实施以来，北沙村在

人居环境整治的成效有目共睹。在

佛山市2022年农村人居环境季度

整治专项检查中，北沙村撕下“后进

村”的标签，取得明检村（社区）第7

名的好成绩；在第三季度南海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考评中荣获前20

名的表彰奖励，并获得南海区乡村

振兴建设引导专项资金50万元奖

补，同时北沙村的小公园建设和颐

乐志愿服务队还分别获评创意“四

小园”和“四小园”最美管护队。

“取得这样的好成绩，村规民约

真的是功不可没。”北沙村党委书记

李兆锋认为，村规民约在潜移默化

中转变了村民的参与意识，扭转了

社委干部的工作态度，让村干部对

社区发展、治理更有信心。

地方发展的活力在基层，痛点、

难点、堵点也在基层。作为基层民

主管理基本的行为规范，做好村规

民约（居民公约）工作，是健全完善

党组织领导的村（社区）居民自治机

制的基本实践，也是移风易俗、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工作。里水镇

将以更大魄力推进各村（社区）村规

民约（居民公约）完善工作，努力构

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

理机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从2022年7月至今，不足半年

的时间，就达成“一村（社区）一约”

100%全覆盖的目标，里水做了哪些

努力？

里水镇召开村规民约（居民公

约）制定（修订）专题培训和工作会

议，充分宣贯制定（修订）规约工作

精神；发挥挂钩办的监督作用，指导

村（社区）拟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草案；同时，加强部门联动，成立村

规民约（居民公约）工作领导小组，

研究工作中所遇的重大问题，督促

检查规约修订完善工作的落实情

况，减少了工作阻力、沟通成本，如

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三天内便

将接收到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审

核完毕。

有赖于里水镇前期对村（社

区）的多次座谈宣讲，里水镇各村

（社区）也能将镇党委政府的要求

一张蓝图绘到底。里水镇各村（社

区）积极组织村（居）民代表等召开

政策宣讲会，促使村规民约（居民

公约）家喻户晓；同时，开展实地调

研，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结合当地

实际和发展定位拟定规约草案。

草案审议表决过程清晰顺畅：由所

在村（社区）党组织党员大会审议，

再提交相应村（居）或组社（小区）

的村（居）民代表、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代表会议审议讨论，根据讨论意

见修订完善后，再提交会议表决通

过。

截至目前，里水镇40个村（社

区）共制定（修订）一般性公约40

份、专项性公约23份，实现镇内村

（社区）修订完善具有依法保障、自

我约束且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居

民公约）全覆盖。

■实施人居环境自治公约以来，北沙村步步皆景，处处如画。 陈家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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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构建党群共建大格局
“三个转变”推动乡村振兴

着力突破治理难点堵点 解锁群众幸福密码

着力聚焦“五必须五提倡”
党建引领村民民主自治

■北沙村颐乐志愿服务队伍的退休长者，每天对小公园内绿植进

行管养。

■金沙半岛小区居民积极参与电动自行车停放整治行动。

五 必 须
●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强化组

织领导作用；

●必须加强民主协商，破解基

层治理难题；

●必须树立家庭规范，形成良

好村风民风；

●必须落实经营责任，规范经

营主体行为；

●必须实行奖惩并举，强化村

（居）民自我监督。

五 提 倡
●提倡加强培育社会组织；

●提倡凝聚工青妇队伍的力

量；

●提倡推动志愿活动制度化、

常态化；

●提倡选树新乡贤榜样；

●提倡引入社会力量。

村规民约
“五必须五提倡”


